附件

长治市上党区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
   
组  长：区政府分管副区长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副主任
区自然资源局局长
区气象局局长
成  员：区委宣传部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发改科技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工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能源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卫体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水利局、区林业局、区文旅局、区供电公司、区公路段、区公安分局、区财政局分管负责人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分管副乡镇长（主任）。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区自然资源局局长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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